
跟��樣做
就可���9�!

就��險促�就�實�辦法「異�就�補助」

�在�⼼�⽔�沒�袋就�先�錢租屋

⽽放�了那個�不容易找到的⼯作�！

STEP1：
�⾄�⽴就�服��構辦理求�登記

STEP2：
經�⽴就�服��構�詢�推介

STEP3：
⼯作��原居住�30�⾥�上�
�續就��30天

�⽤對��（�下３�件擇１�合即可）

❶�18~29歲�未在學初�跨域��本國��年

❷就��險失�者��續失��3個⽉�上

❸�⾃願��者

可能



你可�在��租�⼦ . . .
或者�勤住家裡


